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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全国教育科学 “十二五”规划２０１３年度教育部青年课题 “国家助学贷款的政府干预研究”（课题批准

号ＥＦＡ１３０３８８）的研究成果之一。

摘　要：政府是学生贷款事业的发起者、推动者和主要参与者，其职能发挥直接决定了学生贷款运作的成
败。然而，由于学生贷款自身所具有的准公共产品属性，为政府的合理干预带来了困难，这使得政府职能的明

确界定极为必要。本研究认为，学生贷款运行中的政府职能界定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提供财政支持、完善行

政规制以及推进立法保障，通过三者的结合，可以实现真正有效的学生贷款政府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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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公平与效率的维度看，政府支持并参与学生
贷款的发展都有其积极的意义。一方面，政府介入

教育借贷市场，通过向弱势阶层子女提供学生贷

款，可以减轻其求学时的经济压力，从而保障他们

的受教育机会；同时，学生贷款作为延迟付费的一

种方式，实际上遵循了经济学中的 “受益支付原

则”，亦即学生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获得比同龄未

接受高等教育人群更高的经济收益、社会地位和精

神满足，因而应该采取即时付费或学生贷款等延迟

付费方式支付其本人求学阶段的部分培养成本，这

对未接受高等教育的适龄青年群体是公平的。另一

方面，与助学金等无偿资助方式相比，学生贷款具

备可回收再投入循环的优势，从而可进一步扩大学

生贷款的资助人群，使得更多的贫困生能够顺利入

学，亦即同等数量的学生贷款比助学金能够形成更

大的资助面；同时，实施学生贷款避免了因教育价

格过低而产生的高等教育需求过度现象，可以作为

调整高等教育均衡发展的一种政策杠杆。因而，政

府理应在学生贷款运行中有所作为。

由于学生贷款是一种具有公益性的特殊金融产

品，因而政府对学生贷款的干预也表现在多个方面。

其中，财政支持、行政规制与立法保障是政府发挥

宏观调控与监管职能的主要手段。

　　一、提供财政支持，保障学生贷款运行
的公平与效率

　　学生贷款不同于普通的银行商业性贷款，其基
本使命是促进教育公平，扩大高等教育筹资渠道，

使更多的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因其具有一定的

公益性而导致学生贷款市场难以自动生成。这就要

求政府必须以财政方式介入学生贷款，承担贷款的

主要风险，向放贷银行以及还贷困难的学生提供一

定程度的贷款补贴和还款优惠。

１．政府直接提供贷款本金，保障贷款资金能够
顺利发放

政府直接提供贷款本金对于克服银行放贷中的

惜贷行为、扩大贷款资助面无疑具有突出的优势。

然而，由于贷款需求的不断增长以及学生贷款漫长

的还款期限所带来的不菲的资金成本 （机会成本），

再加上高额的管理成本、贷款补贴以及违约损失，

因而政府必须源源不断地保证贷款资金的足量供应，

这必然对所在国家的政府财力提出较高的要求。从

国际案例分析中可以看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

亚、英国、南非等中等以上收入国家中由政府放贷

的学生贷款计划都取得了成功，而泰国、加纳等中

低收入国家则由于政府财力有限而未能很好地维持

下去。因此，在选择是否由政府直接放贷的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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